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等部门关于

划转中央直属粮食储备库（站）有关规定的通知

（1998 年 5 月 19 日  国办发（1998）22 号发出）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

制改革的决定》（国发〔1998〕15 号），国家发展计

划委员会、国家粮食储备局、财政部、审计署、中国

农业发展银行制定了《关于划转中央直属粮食储备库

（站）的有关规定》。经国务院批准，现转发给你们，

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

关于划转中央直属粮食储备库（站）的有关规定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的决定》（国发〔1998〕15 号）的精神，为了加强和

完善国家对粮食的宏观调控，加快建立中央储备粮垂

直管理体制，按照有利于储备粮合理布局的原则，

1998 年通过资产整体无偿划转方式上收 200 亿斤左

右仓容的原已储备中央专储粮的粮油仓库和粮食转运

站，作为中央直属粮食储备库（站）。现就划转中央

直属粮食的储备库作出以下规定。

一、对拟划转粮油库（站）在划转期间实

行人财物冻结

（一）对拟划转库（站），自名单公布之日起，

实行人事冻结。库（站）领导、职工暂停调整、调

动、补充和提职。库（站）的内设机构暂停调整。

（二）对拟划转库（站）实行财务冻结，自 1997

年 12 月 31 日算起。

1.以 1997 年 12 月 31 日会计决算账面数额为

准，库（站）不得将固定资产、流动资产无偿划出，账外

资产也不得划出，并不得将其他单位的债务划入。

2.应由地方财政或粮食主管部门拨付库（站）

的各项补贴，要按规定的标准及时足额拨补，欠拨的

补贴，要全额补足。

3.库（站）代地方中转的粮油，有关企业要及

时承付货款和中转费。

4.地方财政和粮食主管部门在财务冻结前用于

库（站）发展的资金，不得抽回。

5.库（站）对外投资和与其他企业联合投资开发

的项目，要依法维护应有的产权，并按规定分配收益。

6.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强迫库（站）

为其他企业转借贷款或提供贷款担保。

（三）对拟划转库（站），自名单公布之日起，实

行国家粮油库存冻结。

1.中央专项储备粮油库存，以库（站）1998 年

3 月 31 日库存统计数为准。自 1998 年 4 月 1 日起至

划转之日止所发生的收支，根据中央储备粮油管理的

有关规定，以国家粮食储备局的出入库文件为依据，

确认每月库存。库存不实的，必须限期补齐，否则应

由有关单位和有关责任人承担责任。

2. 对尚未处理的 “甲字”、“五 〇六”储备粮油，

以 1998 年 3 月 31 日中央储备粮油库存统计数为依据

进行划转。1979 年末以前基数部分、1980 年以后新

增部分以及特准储备资金，由库（站）和当地粮食、

财政部门对账后上报，由所在省级粮食、财政厅

（局）汇总核实后，报国家粮食储备局、财政部。

3.地方储备粮油、定购粮和按保护价收购的粮

食库存，以库（站）正式统计报表数为准。库（站）

转为中央直属粮食储备库（站）后，上述库存要逐步

与非中央直属粮食储备库（站）储存的中央储备粮油

进行相互划转对冲，由国家粮食储备局、财政部制定

具体办法并组织实施。

中央直属粮食储备库（站）在确保完成中央储备

任务的前提下，可代地方储存粮油，具体办法和费用

标准由国家粮食储备局商地方粮食部门确定。

（四）经会审不予划转的库（站），按有关通知解

除人、财、物冻结。

二、对拟划转库（站）的审计、检查

（一）审计部门对拟划转库（站）的资产、负债、

损益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专项审计。

1.审计工作的主要内容。主要审查拟划转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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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资产、负债、损益的真实性、完整性及会计报

表、账簿、凭证的一致性和准确性。包括：1997 年

末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状况；近 3 年的盈亏状

况尤其是 1997 年度的会计决算情况；企业粮油政策

性补贴的拨补情况；1991 粮食年度以前老挂账的消

化情况，以及 1992 年 4 月 1 日至 1998 年 5 月 31 日

新增财务挂账，并分清挂账原因。

2.审计工作的组织实施。审计工作由审计署会

同国家粮食储备局、财政部等有关部门进行，所需费

用由审计署商财政部解决。审计工作在 3 个月内结

束，并向国务院报送审计报告。

拟划转库（站）要于 6 月 15 日前将基本情况和

近 3 年财务决算报表分别报送审计署、国家粮食储备

局、财政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审计的具体内容和办法由审计署会同有关部门另

行拟定。

（二）国家粮食储备局会同有关部门，对拟划转

库（站）条件及管理情况进行检查核实。检查核实工

作的主要内容：

1.库（站）职工人数（其中离退休人数）、占地面

积、库区面积、专用铁路线、专用码头、仓库类型、仓库

容量、仓库完好程度、大修记录等库容库貌情况。

2.储备粮油（包括国家专项储备粮油、原 “甲

字’、“五 〇六”粮油、地方储备粮油）、周转粮油、

议价粮油分品种库存情况。

3.米、面、油的年加工能力，生产线完好程度，

工艺、技术水平等加工设施情况。

（三）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粮食储备局、

审计署会同财政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等有关部门，

依据对拟划转库（站）的审计、检查结果和各库

（站）上报的有关情况进行会审。

三、中央直属粮食储备库（站）的批复和

划转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粮食储备局、财政

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等有关部门，根据会审结果办

理划转库（站）的批复手续。人员、财务、国有资产

产权的划转等交接手续由国家粮食储备局按国务院有

关规定办理。划转结束后，审计署按照（审计法）规

定，对其资产、负债、损益的真实、合法、效益进行

监督。

划转库（站）涉及《关于清理、消化国有粮食企

业新增财务挂账和其它不合理占用贷款办法的通知》、

《关于做好国有粮食企业减员分流工作通知》、《关于

实施粮食企业附营业务与收储业务分离的通知》的有

关内容，按上述文件规定执行。

划转中央直属储备粮库（站）的工作，于 1998

年底前完成。各级政府要加强领导，统一思想，从改

革大局出发，积极配合、全力支持，确保中央直属储

备粮库（站）划转工作顺利进行。

拟划转粮油仓库和粮食转运站名单另行下达。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教育科技经费

预算安排和确保教师工资按时发放通知的通知

（1998 年 5 月 20 日  国办发〔1998〕23 号发出）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

直属机构：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教育科技经费预算安排

和确保教师工资按时发放的通知》已经国务院同意，

现转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

认真贯彻执行。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十分重视教育和科技工作。

随着国家财力的增加，加大对教育、科技的投入和保

证教师工资按时足额发放，是实现科教兴国战略目标

的重要措施。各地区、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领

导，按照有关法规努力调整好支出结构，在确保财政

预算内教育和科技经费拨款的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

性收入增长的同时，对预算执行中超收部分的安排，

也要努力增加对教育、科技的分配比例。同时，还要

严格财经纪律，加强管理，精打细算，保证每一笔钱

都能在发展教育、科技事业中真正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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